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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金 属 材 料

第1章  通    则

第2节  试验与检验

新增1.2.5如下：

“1.2.5   无损检测

1.2.5.1   从事无损检测人员应按CCS《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认证与考试规范》或相应标准考试合格，

并持有有效的CCS颁发或接受的《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证书》。

1.2.5.2   无损检测人员仅允许从事与证书类别和等级相符的无损检测工作。

1.2.5.3   无损检测的仪器设备应按相应的标准定期校准，相关的器材应保持完好可用。”

原规范本节的后继条文编号相继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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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钢板、扁钢与型钢

第1节  一 般 规 定

3.1.3整段改为：

“3.1.3   厚度公差

3.1.3.1   钢材制造厂应采取措施，确保钢材厚度偏差在规范规定范围内，并负有厚度验证的责任。

验船师可要求见证钢厂对钢材厚度偏差的检查。

3.1.3.2   相关的责任方应采取适当措施避免钢材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产生严重锈蚀或其他损伤。钢

材在投入生产使用前其表面应依然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

3.1.3.3   钢材的名义厚度在订货时由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确定。钢材的偏差定义如下：

(1)   负偏差为钢材实际厚度小于钢材名义厚度，但可以接受的范围下限；

(2)   正偏差为钢材实际厚度大于钢材名义厚度，但可以接受的范围上限。

3.1.3.4   本章钢板、宽扁钢及型钢的厚度，除合同双方另有规定外，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型钢及名义厚度小于5mm(不包括5mm)的钢板，其厚度偏差可按公认的标准验收；

(2)   对本章第2、3和4节所规定的各类船体结构用钢板和宽扁钢，除用于运输散装化学品或液化气

体的受压容器和独立液货舱结构者外，应按3.1.3.5的规定进行厚度测量，其测量的算术平均值应不低于

钢板的名义厚度，个别测量点的负偏差应不超过0.3mm：若钢板采用保证任何测点的厚度均不低于名义

厚度的轧制工艺，则不必计算算术平均值；

(3)   对于本章第5节所规定的锅炉、受压容器用钢材，以及用于运输散装化学品或液化气体的独立

液货舱结构的钢材，除供需双方另有协议规定者外，其厚度负偏差应不超过0.3mm；

(4)   对于本章第6节所规定的机械结构用钢板和宽扁钢，其厚度负偏差应符合表3.1.3.4(4)的规定；

机械结构用钢板和宽扁钢的厚度负偏差             表3.1.3.4(4)
名义厚度 t  (mm) 负偏差 (mm)

5 ≤ t ＜ 8 ＜0.4
8 ≤ t ＜ 15 ＜0.5
15 ≤ t ＜ 25 ＜0.6
25 ≤ t ＜ 40 ＜0.8

t ≥ 40 ＜1.0

(5)   对于本章第7、8、9节所规定的钢板和宽扁钢，如在订货合同中没有规定将名义厚度作为最小厚

度时，则对板厚不超过10mm者，负偏差应不超过0.3mm；对于板厚超过10mm者，负偏差应不超过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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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于本章第10节和第11节的钢材，其厚度偏差应符合其母级钢的要求；

(7)   所有钢材的厚度正偏差可按公认的国家或国际标准验收。

3.1.3.5   除船体结构的钢板厚度的测量应符合下列测量要求外，其他钢板的测量方法可按国家或国

际标准进行：

(1)   钢材的厚度测量可以以自动或手工方法进行；

(2)   钢板测量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厚度测量应在图3.1.3.5(2)中所示的沿钢材轧制方向的三条纵向线中的任意两条上进行，在

所选定的每条线上应至少选取三个位置进行厚度测量。当每条线的测点位置多于三点时，

每条线上的测点应数量相等，且位置对应。

●  厚度测量点

图3.1.3.5(2)   厚度测量点的位置

b.   当采用自动测量方法时，测点距板边和板端的距离应在10~300mm之间；

c.   当采用手工测量方法时，测点距板边和板端的距离应在10~100mm之间。

钢厂应保留测量的程序和记录供验船师查阅，并在有要求时，提供副本。”

新增第3章第12节“锚链及其附件用轧制圆钢”如下：

“第12节  锚链及其附件用轧制圆钢

3.12.1   一般规定

3.12.1.1   本节规定适用于制造船舶锚链、海上设施系泊链及其附件用的轧制圆钢。

3.12.1.2   链用轧制圆钢的等级按其公称抗拉强度和适用产品种类分为船舶锚链用钢AM1、AM2、
AM3和海上设施系泊链用钢OM3、OM3S、OM4、OM4S和OM5共8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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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化学成分

3.12.2.1   对于船用AM1、AM2、AM3级锚链钢，其化学成分一般应满足表3.12.2.1的要求。

锚链用圆钢的脱氧方法和化学成分                 表3.12.2.1
锚链钢等

级
脱氧方法

化学成分    (%)
C Si Mn P S Al②

AM1 镇静 ≤0.20 0.15~0.35 ≥0.40 ≤0.040 ≤0.040 -
AM2① 镇静细晶处理 ≤0.24 0.15~0.55 ≤1.60 ≤0.035 ≤0.035 ≥0.020
AM3 镇静细晶处理 应符合CCS接受的标准③

注：①  经CCS同意，可添加合金元素。

②  系指铝的总含量。Al可部分由其他细晶元素代替。

③  对AM3级锚链钢，钢厂应提供相关的技术条件。技术条件应包括所有必要的细节，如化学成分、脱氧措施、制

    造工艺、热处理要求和力学性能等。

3.12.2.2   海上设施系泊链用钢的化学成份应满足认可的标准。但对于OM4、OM4S和OM5级锚链

钢，其钼含量应不低于0.20%。

3.12.3   制造

3.12.3.1   除1级锚链钢外，锚链、系泊链及其附件用轧制圆钢应经CCS认可的工厂生产。

3.12.3.2   锚链用钢和系泊链用钢通常应以碱性吹氧转炉、电炉或其他经特别认可的工艺生产。

3.12.3.3   所有锚链钢和系泊链钢均应为镇静钢，且除AM1级锚链钢外，其他各等级的锚链钢和系

泊链钢均需经细化晶粒处理。

3.12.3.4    OM3S、OM4、OM4S和OM5级系泊链用钢应经脱气处理。

3.12.3.5   系泊链用钢的轧制比至少应5:1。如合同需要，可提出更高的轧制比要求。轧制比系指钢

材开轧时的横截面积与成材后的横截面积之比。

3.12.3.6   除合同约定外，锚链用圆钢通常以热轧状态交货。

3.12.4   化学成分分析与冶金学检查

3.12.4.1   锚链钢和系泊链钢应每炉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结果应满足本节3.12.2的要求。

3.12.4.2   用于海上设施用的锚链钢，每炉应取一个金相试样，按公认的标准检查奥氏体晶粒度。

显微晶粒度应不低于6级。

3.12.4.3   为提供信息，对于OM4S和OM5级钢，钢厂还应：

(1)   每炉钢进行非金属夹杂物检查，其夹杂物的数量和水平应予以评估。确认其夹杂物的水平对

于最终产品应当是可接受的；

(2)   每炉钢应当取样，按公认的标准进行宏观酸蚀检查，确认无有害的偏析和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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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炉钢应当取样，按公认的标准进行淬透性试验。试验应记录在报告中。

3.12.5   力学性能试验

3.12.5.1   圆钢应以同一炉号、同一直径，质量不超过50t为一批，按批提交试验。每批提交试验的

圆钢中任意截取一段长度适当的试件，按成品锚链的要求进行相应的热处理。

3.12.5.2   在每个试件中应截取1个拉伸试样；除1级锚链钢外，还应从同一试件上切取1组3个夏比

V型缺口冲击试样。拉伸和冲击试样的截取位置如图3.12.5.2所示，沿圆钢的纵向截取，且尽可能位于

距表面1/6直径处。试样的制备和尺寸应符合本篇第2章的有关规定，其中拉伸试样的横截面积一般应不

小于150mm2。若截面积不足时，也可采用全截面试样代替。

拉伸和冲击试验及其复试要求应按本篇第2章的有关规定进行，其试验结果应符合表3.12.5.2的规

定。

图3.12.5.2

锚链、系泊链及附件用材料的力学性能                表3.12.5.2

锚链及附件用

材料等级

屈服点

ReH

(N/mm2)

抗拉强度

Rm
(N/mm2)

伸长率

A5

(%)

断面收缩率

Z
(%)

夏比V型缺口冲击试验

试验温度

(℃)
冲击功

(J)

AM1 无要求 370~490 ≥25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AM2 ≥295 490~690 ≥22 无要求 0 ≥27①

AM3 ≥410 ≥690 ≥17 40 0(-20)② ≥60(35)

OM3 ≥410 ≥690③ ≥17 50 0(-20) ② ≥60(40)

OM3S ≥490 ≥770③ ≥15 50 0(-20) ② ≥65(45)

OM4 ≥580 ≥860③ ≥12 50 -20 ≥50

OM4S④ ≥700 ≥960③ ≥12 50 -20 ≥56

OM5④ ≥760 ≥1000③ ≥12 50 -20 ≥58

注：①  若AM2级钢以热处理状态交货，其冲击试验可以免除。

②  AM3、OM3和OM3S级钢的冲击试验温度通常为0℃。当订货方有要求时，可以-20℃温度下冲击作为交货条件。

③  材料的屈强比一般不大于0.92。

④  OM4S钢的硬度应不大于330HBW，对OM5级钢的硬度应不大于340H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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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5.3   每炉OM3S、OM4、OM4S和OM5级圆钢还应按下列要求进行氢脆试验：

(1)  当采用连铸方式生产时，试样应分别从能代表铸次的始端和未端的材料中切取。若采用锭模

浇铸方式生产，试样应从能代表2个不同铸锭的材料上截取。

(2)  试件应采用拟在系泊链生产中采用的相同工艺进行热处理。且应从每一试件的中心部位切取2
个拉伸试样，试样的直径宜取20mm(或14mm)。

(3)   一个试样应在制备后3h内进行试验(对于14mm试样应在1.5h内进行试验)。当无法做到及时试

验时，可将试样在制备后立即置于-60℃环境中保存，保存期不超过5天。另一试样应在250℃环境中烘

焙4h后进行试验(对于14mm试样烘焙时间为2h)。

(4)   拉伸试验整个过程中应变速率应始终小于0.0003s-1，直至断裂(对于20mm试样约需10min)。

(5)   除应报告抗拉强度、断后伸长率和断面收缩率外，试验结果应满足：

Z1/Z2 ≥ 0.85

式中：Z1 ——未经烘焙试样的断面收缩率；

     Z2 —— 经烘焙试样的断面收缩率。

若如试验不满足Z1/Z2 ≥ 0.85的要求，可经CCS同意，在试件上重新取样，经脱氢处理后进行复试。

3.12.5.4   除能够确定证明失败是因不合适的热处理造成的，可重新经热处理后再交验外，若试验不

合格，则其所代表的该批材料应予报废。

3.12.6   表面质量与尺寸公差

3.12.6.1   圆钢应无影响锚链制造和使用的缺陷。表面的小缺欠，如不超过公差允许范围，则可以

打磨消除。

3.12.6.2   除合同规定外，直接用于焊接锚链或系泊链制造的圆钢，其直径和圆度偏差应符合表

3.12.6.2的要求。圆度的测量应是在同一横截面上测取最大直径和最小直径，圆度偏差是测得的最大直

径与最小直径之差。

圆钢直径和圆度偏差                       表3.12.6.2
圆钢名义直径(mm) 小于25 25~35 36~50 51~80 81~100 101~120 121~160 161~210

直径偏差(mm) -0~+1.0 -0~+1.2 -0~+1.6 -0~+2.0 -0~+2.6 -0~+3.0 -0~+4.0 -0~+5.0

圆度偏差(mm) 0.6 0.8 1.1 1.5 1.95 2.25 3.00 4.00

3.12.7   无损检测

3.12.7.1   所有系泊链及其附件用钢应在制造过程的适当阶段用超声波无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圆

钢应无气孔、裂纹或折皱。

3.12.7.2   所有海上设施系泊锚链用钢应用磁粉、涡流或等效的方法进行表面检测。圆钢应无如裂

纹、折叠、轧入氧化皮等有害的表面缺欠。如果表面纵向缺欠深度不大于圆钢直径的1%，则可打磨去

除，并使轮廓平顺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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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7.3   无损检测应按公认的标准进行，无损检测工艺及其验收标准应提交CCS备查。

3.12.7.4   若统计表明产品的质量能够一贯保持在所要求水平之上，CCS可酌情降低无损检测的频

率。

 
3.12.8   标记和证书

3.12.8.1   每根检验合格的圆钢应在其端部按本章3.1.7要求的内容，做好标识。当直径小于40mm的

圆钢成捆包装交货时，可在适当部位系上载有上述内容的标签。

3.12.8.2   每批圆钢应有相应的由CCS验船师签署的合格证书。合格证书的内容除本章3.1.7.3所要求

的内容外，对于OM4S和OM5级系泊链用圆钢还应列出氢脆试验和无损检测等检查的结果以及奥氏体显

微晶粒度、非金属夹杂物和淬透性检查结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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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设    备

第2节  船用锚链及其附件

整节修改如下：

“第2节  船用锚链及其附件

10.2.1   适用范围

10.2.1.1   本节规定适用于轧制圆钢和锻钢制成的船用有档锚链及其附件的制造和试验。

10.2.1.2  本节规定的船用锚链包括普通链环、加大链环、末端链环、肯特卸扣、连接卸扣、末端

卸扣、转环和转环卸扣。

10.2.1.3   无档短链可按CCS接受的有关标准进行制造和试验。

10.2.1.4   锚链根据其公称抗拉强度，分为1、2和3共3个等级。

10.2.2   锚链材料

10.2.2.1   锚链用轧制圆钢应满足本规范第1篇第3章第12节有关船用锚链材料的相应要求。

10.2.2.2   除下列规定外，用于附件制造的锻钢应符合本篇第5章第1节的有关规定：

(1)   锻钢的化学成分应符合CCS接受的技术条件，制造厂应测定每炉钢的化学成分，并出具相应的

证明书。

(2)   锻钢锚链的坯料应按本节10.2.3的规定取样进行力学性能试验。

10.2.2.3   横档应采用与锚链钢相应的材料制成(如低碳含量的轧制钢或锻钢)。不允许采用灰铸铁

或球墨铸铁等材料。

10.2.2.4   锚链原材料制造厂应在材料的端部清晰地标出商标、钢材等级、可追溯至原始炉号的标

记。当直径40mm以下的圆钢成捆包装交货时，应牢固地系有载有上述内容的标签。

10.2.3   锚链及附件的制造

10.2.3.1   制造锚链及其附件的工厂应经CCS认可。

10.2.3.2  锚链及其附件应按公认的标准进行制造，其典型的结构见图10.2.3.2(1)~(7)，图中数字为

公称直径d的倍数。每节锚链的链环数应为奇数。对不同于上述图中所规定结构和焊接方法生产的附

件，应将其尺寸、制造方法及热处理过程的全部图纸及工艺提交CCS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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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3.2(1)  普通链环             图 10.2.3.2(2)  加大链环

                  
            图 10.2.3.2(3)  末端链环               图 10.2.3.2(4)  肯特卸扣

                
除图 10.2.3.2(5)  连接卸扣              10.2.3.2(6)  末端卸扣

图 10.2.3.2(7)  转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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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3   有档锚链应尽量采用闪光对接焊制造。对公称直径不超过26mm的1和2级无档锚链，根据

要求也可采用电阻对接焊。

10.2.3.4   锚链附件，如卸扣、转环和转环卸扣等，至少应采用不低于2级的锚链钢用锻造方法制

造。如采用焊接方法制造，应经CCS专门认可。

10.2.3.5   链环档的焊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横档的焊入应只在与闪光焊缝相对一侧的链环上进行，横档的两端与链环内侧之间应无肉眼可

见的缝隙；

(2)   应尽量在平焊位置，由合格的焊工用合适的材料进行焊接；

(3)   所有的焊接作业应在锚链最终热处理前进行；

(4)  焊后应无影响锚链使用性能的缺陷。对咬边、端部弧坑和类似的缺陷应采用打磨方法予以去除；

(5)   对横档的焊接，可要求进行焊接方法试验。

10.2.4   表面质量

10.2.4.1   所有锚链及其附件应具有与其制造方法相适应的光洁表面，且应无裂纹、缺口和夹杂等

降低产品性能的缺陷。由落锻或顶锻所产生的飞边应予以清除。

10.2.4.2   小的表面缺欠，可采用打磨方法予以消除，但打磨后的链径应不小于按公差范围所确定

的尺寸(见本节10.2.5)，且打磨部位与其周围的表面应平顺过渡，同时对远离链冠部位的打磨深度允许

放宽，但应不超过公称链径的5%。

10.2.4.3   如需对缺陷进行焊补，应将有关焊补工艺规程提交CCS认可。链冠处不允许焊补。

10.2.5   尺寸和公差范围

10.2.5.1   锚链及其附件的结构尺寸，应符合公认的有关标准。

10.2.5.2   链环的尺寸公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链冠处的直径应在平行于链环平面和垂直于链环平面各测一次，其与公称直径d的偏差应符合

表10.2.5.2(1)的要求，且横截面积不能有负偏差：

链冠处的直径允许偏差                       表10.2.5.2(1)
公称直径(mm) d ≤40 40＜d ≤84 84＜d ≤122 d ＞122

允许偏差(mm) -1 ~ +0.05d -2 ~ +0.05d -3 ~ +0.05d -4 ~ +0.05d

(2)   链冠以外的链环直径无负偏差，其正偏差为公称直径的5%。闪光焊缝处的直径正偏差应符合

认可工艺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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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5个链环组成的长度的制造公差为0%～+2.5%(在锚链的拉力试验后测量)；

(4)   在锚链的所有零件相互适配的情况下，锚链的其他所有尺寸的制造公差均为±2.5%；

(5)  横档应处于链环的中心位置，并与链环的两侧保持垂直。若横档具有良好的配合，且横档两

端与链环内侧无间隙(按图10.2.5.2(5)进行测量)，则允许存在不超过下列要求的制造公差：

1） 最大中心偏移X为链径的10%，X按公式X = (A-a)/2计算；

2） 最大偏移角度α ≤ 4°。

图10.2.5.2(5)

为了便于拆装肯特卸扣，每节锚链两端的加大链环的横档可稍偏离链环的中心位置。

10.2.5.3   锚链附件尺寸偏差应不超过下列值：

公称直径：0%～＋5%；

其他直径：±2.5%。

10.2.6   成品锚链和附件的热处理

10.2.6.1   锚链或附件应根据其等级按表10.2.6.1规定的交货状态进行必要的热处理。热处理应在锚

链或附件制造完工后且未进行拉力试验、破断试验和成品锚链材料力学性能试验之前进行。

锚链的交货状态                         表10.2.6.1
锚链及附件的等级 锚链 附件

1 焊态或正火 不适用

2 焊态或正火① 正火

3 正火、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 正火、正火加回火或淬火加回火

注：①  当2级锚链以锻造方法制造时，则应进行正火处理。

10.2.7   成品锚链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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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1   所有的成品锚链应在验船师在场时，按公认的标准进行拉力和破断试验。为此不可在锚

链上涂有油漆或防腐涂料。如果制造厂有拉力试验记录程序，并能使验船师满意，则验船师可不必见

证所有拉力试验，但验船师应确认试验机已经校准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10.2.7.2   拉力试验：每节锚链(27.5m)应在经认可的试验机上，按表10.2.7.2中相应等级锚链所规定

的拉力载荷进行试验。当卸除负荷后，应对每节锚链包括其尺寸进行检验，不应有明显的缺陷，且永

久伸长应不超过原始长度的5%。

锚链的拉力和破断试验载荷                  表10.2.7.2
试验载荷 1 2 3

拉力载荷(kN) 0.00686d2(44 - 0.08d) 0.00981d2(44 - 0.08d) 0.01373d2(44 - 0.08d)

破断载荷(kN) 0.00981d2(44 - 0.08d) 0.01373d2(44 - 0.08d) 0.01961d2(44 - 0.08d)

10.2.7.3   破断试验：验船师应从每批不超过四节的锚链中选取任一节锚链，割取不少于3个链环的

试样，并按表10.2.7.2规定的破断载荷进行试验。试验时，破断载荷至少应保持30s。试验链环应与锚链

在同一制造过程中制成，并与锚链一起进行焊接和热处理。试验链环应在验船师在场的情况下从锚链

上取下。

如果试验机的拉力不足以供大链径的锚链作破断试验，则应经协商采用其他等效的方法进行试

验。

如果施加所规定的载荷之后，试样未出现破断现象，则认为试样已通过该项试验。

10.2.7.4   复试：如果破断试验不符合要求，则可以在同一节锚链上再取一个试样进行试验，如能

符合要求，则认为试验合格。

如果复试仍不合格，则该节锚链应判为不合格。但可根据制造厂的要求，将其余3节锚链分别作破

断试验，如果其中任何1个试验结果不符合要求，则3节锚链全部不合格。

如果拉力试验不符合要求，经CCS认可，可采用局部热处理的新链环换下有缺陷的链环，再重新

做拉力试验。此外，还应找出试验失败的原因。

10.2.7.5   2和3级锚链应以每4节焊接锚链为一批；对锻造锚链则以浇铸炉号和热处理炉号分批，每

批不大于4节锚链。每批应按表10.2.7.5的要求制取1个拉伸试样和2组各3个夏比V型缺口冲击试样进行

试验。拉伸试样和1组3个冲击试样应在与焊缝相对部位的母材上截取，而另1组3个冲击试样的缺口应

位于焊缝中心。为了取样，在一节锚链上应有一个附加的链环(如链环较小，应准备几个附加链环)，该

节锚链不再截取破断试验试样。试验链环应与该节锚链一起制造和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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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锚链和附件的力学性能试验取样数量             表10.2.7.5

等级 制造方法 供货状态

试样数量

母材拉伸试验
夏比冲击试验

母材 焊缝

1 闪光对接焊 焊接、正火 不要求 不要求 不要求

2
闪光对接焊

焊接 1 3 3

正火 不要求 不要求 不要求

锻造 正火 1 3① 不适用

3

闪光对接焊
正火、正火加回

火、淬火加回火
1 3 3

锻造
正火、正火加回

火、淬火加回火
1 3 不适用

注：① 仅适用于附件。

10.2.7.6   力学性能试验应在验船师在场时进行。链环力学性能应符合本节表10.2.8.4的规定。

10.2.7.7   链环力学性能试验不合格者，可按本篇第2章1.2.3的相关要求，取样进行复试。

10.2.7.8   如复试仍不合格，可该节锚链进行重新热处理，并重新取样进行，复试一次后，如仍不

合格，则该节锚链应判为不合格。

10.2.8   锚链附件的试验

10.2.8.1   拉力试验：所有的附件应按本节表10.2.7.2规定的相应锚链的拉力载荷进行拉力试验。

10.2.8.2   破断试验：对由25个或不足25个卸扣、转环、转环卸扣、加大链环和未端链环组成的每

个制造批量(炉罐号、链径和热处理相同)应取1个附件作为破断试验试样；而对肯特卸扣则以50个或不

足50个为一个制造批量，取1个链环作为试样，按本节表10.2.7.2所规定的破断载荷进行破断试验。凡做

过破断试验的附件一般不可再使用。

若未端链环和加大链环是与锚链一起制造、热处理和试验时，则不必再进行破断试验。

10.2.8.3   凡同时符合下列条件者，CCS可同意免作破断试验：

(1)   对相同结构附件进行认可试验时，其破断载荷已被验证者；

(2)   每一制造批量的力学性能和冲击功已被验证者；

(3)   已对附件采用适当的无损检测者。

10.2.8.4   对相同炉批号、同炉热处理、尺寸相似的锻造锚链附件可作为一个制造批量。在热处理

后每批至少应抽取一个附件按本节10.2.7.5的规定截取试样，进行力学性能试验。试验结果和复试要求

均应满足10.2.8.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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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锚链和附件的力学性能                  表10.2.8.4

锚链及附

件等级

屈服强度

ReH

(N/mm2)

抗拉强度

Rm
(N/mm2)

伸长率

A5

(%)

断面收缩率

Z
(%)

夏比V型缺口冲击试验

试验温度(℃)
冲击功(J)

母材 焊缝

2 ≥295 490~690 ≥22 无要求 0 ≥27 ≥27
3 ≥410 ≥690 ≥17 ≥40 0(-20)① ≥60(35) ≥50(27)

①  3级完工锚链的冲击试验温度通常为0℃。当订货方有要求时，可按-20℃冲击为交货条件。

10.2.9   标记和证书

10.2.9.1   经CCS检验合格的锚链和附件，应按图10.2.9.1的要求在每节锚链的两端均打上下述钢印：

(1)   锚链等级；

(2)   证书编号；

(3)   CCS的标志。

图10.2.9.1

证书编号可以为缩写或其他等效的标记，并应在相应的证书中说明。

10.2.9.2   制造厂应对合格的锚链或附件提供至少具有下列内容的合格证书：

(1)   锚链或附件的等级；

(2)   化学成分(包括总铝量)；

(3)   能追溯至原始状态的炉批号；

(4)   锚链或附件的直径和重量，以及锚链的长度；

(5)   拉力试验载荷和破断试验载荷；

(6)   热处理规程；

(7)   锚链或附件上的标记；

(8)   锚链或附件的力学性能(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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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海上设施定位用系泊链及其附件

整节修改如下：

“第3节  海上设施定位用系泊链及其附件

10.3.1   适用范围

10.3.1.1  本节规定适用于海上移动平台、浮式生产平台、海上装载系统及重力式平台等海上设施

定位系泊用的系泊链以及附件的设计、制造和试验。

10.3.1.2  本节规定的系泊链包括普通有档和无档链环、普通替换链环、加大链环、末端链环、肯

特卸扣、末端卸扣、转环、转环卸扣。

10.3.1.3   无挡系泊链通常仅一次性用于在预先确定寿命的长期永久性系泊系统中。

10.3.1.4   用于海上单点系泊装置的防擦链通常也应按本节相关要求制造。

10.3.2   系泊链等级

10.3.2.1   根据制造厂生产所采用材料的公称抗拉强度，系泊链分为OM3、OM3S、OM4、OM4S和
OM5五个等级。

10.3.2.2   制造厂对于OM4S和OM5级链的性能规定可以依据设计条件与CCS商议验收条件。

10.3.3   材料

10.3.3.1   焊接系泊链及其附件用轧制圆钢应满足本规范第1篇第3章第10节的相关要求。

10.3.3.2   除下列规定外，用于附件制造的锻钢应符合本篇第5章第1节的有关规定：

(1)   锻钢的化学成分应符合CCS接受的技术条件，制造厂应测定每炉钢的化学成分，并出具相应的

证明书。

(2)   锻钢应以相同炉号、相同热处理制度，且直径相差不大于25mm的材料为一批，抽样进行力学

性能试验。力学性能应不低于本篇第3章第10节对圆钢的相关要求。

(3)   锻钢奥氏体显微晶粒度应不低于6级。

(4)   所有锻钢应在锻造过程的适当阶段用认可的标准进行超声波无损检测。

10.3.3.3   用于OM4S和OM5级附件的锻钢符合下列要求：

(1)   锻钢制造时还应经真空脱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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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钢厂向系泊链附件制造厂交货时，除常规钢材信息外，其质量文件还应提供包括每炉钢材的

夹杂物含量、偏析和气孔、淬硬倾向和超声波检测结果。

10.3.3.4   横档应采用与链环相当的材料，其技术文件应提交本社认可。如横档需要焊接，其含碳

量一般应不大于0.25%，或碳当量不超过0.58%。

10.3.4   系泊链设计

10.3.4.1   系泊链及其附件的详细图纸和计算书应提交本社认可。有档系泊链典型的设计可参见图

10.2.3.2，无档链环的形状和比例应符合10.3.8.6(5)的规定。新型或非标准设计的链环或附件可要求进行

疲劳分析，并进行可行的性能试验、疲劳试验及腐蚀疲劳试验。

10.3.4.2   对有档系泊链，横档的详细图纸应提交本社备查。链环上的压痕应具有足够的深度，以

使横档安装牢固，其压痕的形状和深度不应在链环上产生任何有害的缺口效应或应力集中。

10.3.4.3   肯特卸扣机加工后的角部圆角半径至少应为名义直径的3%。

10.3.5   系泊链制造

10.3.5.1   系泊链制造厂应从本社认可的工厂购买制造系泊链用的圆钢。

10.3.5.2  系泊链应采用闪光对接焊连续制造。除防擦链外，系泊链应在连续热处理炉中进行热处

理，不允许采用分批热处理。制造过程中的圆钢加热、闪光对接焊以及热处理应做好记录，并便于验

船师检查。

10.3.5.3  有缺陷的链环可采用替换链环替代，但型式和数量应征得最终购买方的书面同意。每

100m长度的系泊链中最多可使用3个替换链环。

10.3.5.4   圆钢加热应符合下述规定：

(1)  当采用电阻感应炉加热时，加热状态应由光学温度传感器控制，控温系统应至少每8h校验1
次，并作记录。

(2)  当采用加热炉加热时，应采用紧挨系泊链圆钢的热电偶连续记录炉温并控制加热过程。控温

系统应至少每8h校验1次，并作记录。

10.3.5.5  在每个链环的闪光焊接过程中，应对电极移动速度、通电时间与电流以及液压压力等参

数进行控制。这些参数应至少每4h校验1次，并作记录。

10.3.5.6   系泊链的热处理应符合下述要求：

(1)   按已确定限制范围的温度和时间关系，将系泊链加热到上转变温度以上，使之奥氏体化。

(2)   如适用，系泊链应以规定的温度-时间关系进行回火。回火后的冷却速度应适当，以避免产生

回火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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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温度-时间或温度-走链速度应予以控制，并作连续记录。

10.3.6   横档的安装

10.3.6.1   OM3及OM3S级系泊链的横档可采用焊接方法加固。除经本社特别批准外，OM4、OM4S
和OM5级系泊链横档不允许焊接。

10.3.6.2   如横档采用焊接方法加固，则焊接应在系泊链最终热处理之前进行。

10.3.6.3  横档的两端应与链环内侧有良好的配合。横档的焊接加固只能在与闪光焊缝相对的一面

进行，除经批准外，应对横档端部采用周向焊接。

10.3.6.4   除经批准外，不允许在横档两端施焊。

10.3.6.5   横档焊接应由合格的焊工使用经认可的低氢焊接材料按认可的工艺焊接。

10.3.6.6   角焊缝的尺寸应符合图10.3.6.6的要求。

图中：f = 0.1d 
0
- 0.01d ,   g = 0.2d 

0
-0.02d ,   h = 0.09d 

0
-0.01d

图10.3.6.6

10.3.6.7   焊缝应有良好的质量，不应有裂缝、未熔合、密集气孔和1mm以上的咬边等缺陷。

10.3.6.8  所有焊缝应进行目检。在拉力试验后，应对每节系泊链中至少10％的横档焊缝进行磁粉

或渗透检测。如果发现裂缝或未熔合，则应对该节系泊链的所有横档焊缝进行检测。

10.3.7   替换链环

10.3.7.1   用于替换试验环或有缺陷链环而不必对整节系泊链重新热处理的单个链环应按认可的工

艺制造。各等级的替换链环应分别进行认可，并应对拟认可等级中最大尺寸的链环进行试验。

10.3.7.2   替换链环的制造和热处理应不影响与其相邻的链环的性能。热处理时，相邻链环上任一

部位的温度均不应超过250℃。

10.3.7.3   每一个替换链环均应按表10.3.8.5、10.3.8.9和10.3.8.10的要求进行拉力试验、外观检查和

无损检测。还应制造一个与该替换链环相同的链环，并按10.3.8.8~10的要求进行试验和检测。

10.3.7.4   每一个替换链环均应按10.3.10.1的要求在有档链的横档上或无档链闪光焊缝对面平直段

的链环外侧处打上特殊标记。与其相邻链环的横档或链环平直段上也应打印特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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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   系泊链的试验和检查

10.3.8.1   本小节适用但并不限于成品系泊链(如普通链环、端部链环、加大链环和替换链环）的试

验和检查。

10.3.8.2   试验和检查前，应采用喷砂、抛喷丸或其他合适的方法去除系泊链表面的氧化皮、油漆

或其他覆盖物。

10.3.8.3   系泊链应具有与其制造方法相适应的光洁表面，且应无裂纹、沟槽和妨碍系泊链使用的

其他缺陷。系泊链及其附件的结构尺寸，应符合本社接受的有关标准或认可的特别设计要求。

10.3.8.4   经最终热处理后，所有系泊链应在验船师在场时，按本社接受的标准进行拉力试验、破

断试验和力学性能试验。如果制造厂有拉力试验记录程序，并能使验船师满意，则验船师可不必见证

所有拉力试验，但验船师应确认试验机已经校准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10.3.8.5   系泊链应按下述要求进行拉力试验和破断试验： 

(1)   整根系泊链应经受表10.3.8.5(1)中规定的拉力载荷的试验，而无断裂，且闪光焊缝中无裂纹，

横档应无明显松动。如果采用塑性变形法紧固横档时，则施加载荷应不超过认可试验时所确定的值，

且应在试验报告中记录；

拉力和破断试验负荷、重量与五环长度              表10.3.8.5(1)
有档链 OM3 OM3S OM4 OM4S OM5

拉力试验载荷(kN) 0.0148K 0.0180K 0.0216K 0.0240K 0.0251K

破断试验载荷(kN) 0.0223K 0.0249K 0.0274K 0.0304K 0.0320K

无档链 OM3 OM3S OM4 OM4S OM5

拉力试验载荷(kN) 0.0148K 0.0174K 0.0192K 0.0213K 0.0223K

破断试验载荷(kN) 0.0223K 0.0249K 0.0274K 0.0304K 0.0320K

系泊链重量(kg/m) 有档链  0.0219d 2 无档链应按设计，计算重量

5环长度L 22d ≤ L ≤ 22.55d

表中：k = d2(44 - 0.08d)

            d —— 系泊链的公称链径，mm。

(2)   至少由3个链环组成的拉断试样应从系泊链或与系泊链同时同样方法制造的产品中制取。试验

的频率应符合表10.3.8.5(2)规定的取样间隔，且原材料的各炉批次均有代表。每一个试样均应能承受表

10.3.8.5(1)规定的破断载荷并保持30s，而无断裂，且闪光焊缝处不出现裂纹，则认为该试验合格；

破断试验的取样频率                    表10.3.8.5(2)
公称链径    (mm) ≤48 49 ~ 60 61~73 74~85 86～98 99~111 112~124

最大取样间隔  (m) 91 110 131 152 175 198 222

公称链径    (mm) 125~137 138~149 150~162 163~175 176~186 187~199 200~210

最大取样间隔  (m) 250 274 297 322 346 3709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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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直径超过100mm的系泊链，经CCS同意，上述3环断裂试验的试样可以用单个链环替代。

采用替代试样时，试验的频率、代表性和试验载荷均应满足上述(2)的规定；

(4)   若试验机能力不足时，其他等效试验方法应经CCS同意。

10.3.8.6   拉力试验过程后，应按照下述要求对至少5％链环的尺寸进行测量。链环的形状和比例应

符合公认标准或特别认可的设计要求和下列尺寸公差要求：

(1)  在链冠位置测得的最大和最小尺寸应满足表10.3.8.6(1)的偏差要求。但冠部横截面积不允许有

负偏差；

链环链冠位置的链径尺寸偏差              表10.3.8.6(1)
公称链径 d (mm) ≤40 40＜d≤84 84＜d≤122 122＜d≤152 152＜d≤184 184＜d≤210

负偏差    (mm) 1 2 3 4 6 7.5

正偏差    (mm) 0.05d

(2)   链冠以外部位的直径不允许有负偏差，正偏差应不大于公称链径的5％。闪光焊缝的正偏差应

符合经本社认可的工厂技术条件；

(3)   每5个链环组成的长度的制造公差为0％～+2.5％(在加载不超过10%拉力试验载荷的条件下测量)；

(4)   在系泊链的所有零件相互适配的情况下， 除表10.3.8.6(5)规定外，其他所有尺寸的制造公差均

为±2.5％；

(5)   普通链环的偏差应满足表10.3.8.6(5)的相关要求。链环的内外侧弯曲半径应均匀；

(6)  对有档链，其横档应位于链环的中心位置，并与链环两侧成直角。若横档放置适宜，其两端

与链环内侧应紧密贴合，且满足表10.3.8.6(5)的偏差要求。

普通链环比例尺寸和偏差                  表10.3.8.6(5)

b

a

d

符号 名  称 有链链环公称尺寸 负偏差 正偏差 无档链环公称尺寸 负偏差 正偏差

A 链环长度 6d 0.15d 0.15d 6d 0.15d 0.15d
B 半环长度 a*/2 0.1d 0.1d 不适用 — —
C 链环宽度 3.6d 0.09d 0.09d 3.35d 0.09d 0.09d
E 横档偏角 0° 4° 4° 不适用 — —
R 内侧半径 0.65d 0 — 0.60d 0 —

注：①  表中:  d —— 系泊链公称直径；a*——链环实际长度。

    ②  其他尺寸比例应提交CCS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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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7   拉力试验后，应对整根系泊链进行每次5个链环为一组的长度校验。校验时，第一次测量

前5个链环，随后的每5个一组链环中至少应包括前一组中的两环。如此测量至最后一个链环。测量宜

在系泊链施加5％ ～ 10％的拉力试验载荷下进行。位于固定装置中的链环可免于测量。

10.3.8.8   按表10.3.8.5(2)规定的试验频率和取样规定，从完成热处理的系泊链上取下足够的试样链

环，按下述要求进行力学性能试验：

(1)   每次应从链环中切取1个拉伸试样和3组每组3个夏比V型缺口冲击试样进行试验。各试样的取

样位置如图10.3.8.8(1)所示，并满足下述规定：

拉伸试样应从闪光焊缝相对的一侧截取；

第一组3个冲击试样取自闪光焊缝处，并使焊缝位于试样中央的缺口上；

第二组3个冲击试样取自与闪光焊缝相对的一侧；

第三组3个冲击试样取自链冠处。

图10.3.8.8.(1)

(2)   如果统计结果表明所要求的冲击韧性能得到一贯的保证，经本社同意，可以降低链冠区域的

冲击试验频率。

(3)   试验结果应符合表10.3.8.8(3)的要求。

系泊链及附件材料的力学性能                 表10.3.8.8(3)

系泊链及附件用

材料等级

屈服点

RP0.2

(N/mm2)

抗拉强度

Rm

(N/mm2)

伸长率

A5

(%)

断面收缩率

Z
(%)

夏比V型缺口冲击试验

试验温度(℃)
冲击功  (J)

母材 焊缝

OM3 ≥410 ≥690② ≥17 50 0(-20) ① ≥60(40) ≥50(30)
OM3S ≥490 ≥770② ≥15 50 0(-20) ① ≥65(45) ≥53(33)
OM4 ≥580 ≥860② ≥12 50 -20 ≥50 ≥36

OM4S③ ≥700 ≥960② ≥12 50 -20 ≥56 ≥40

OM5③ ≥760 ≥1000② ≥12 50 -20 ≥58 ≥42

注：①   OM3和OM3S级锚链的冲击试验温度通常为0℃。当订货方有要求时，可以-20℃温度下冲击作为交货条件。

②   材料的屈强比一般不大于0.92。

③   在最终热处理状态下的硬度对OM4S应不大于330HBW，对OM5级钢应不大于340H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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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9   拉力试验后，应将系泊链放置在能够方便地对整根系泊链表面进行检查的位置上，对每

个链环的表面进行目检。毛刺、不平整和毛边等应打磨平整。链环表面，尤其是在闪光焊接夹具夹持

处，不应有轧制缺陷、裂缝、凹陷、划伤等。横档应足够牢固。

10.3.8.10   应采用与认可时相同的工艺和设备对下述部位进行磁粉检测：

(1)   每个链环的闪光焊缝区域和焊接夹具夹持处附近；

(2)   10%链环的所有可检测表面。

链环的表面、闪光焊缝区域及夹具夹持处的链环表面应没有裂纹、未熔合及密集气孔。

10.3.8.11   应采用与认可时使用相同的工艺和设备对每个链环的闪光焊缝区域进行超声波检测。适

用于链环结构形状的校准器应经CCS同意。闪光焊缝区域内应无导致出现等于或超过标定标准回波信

号的缺陷。

10.3.9   复试、报废和修整

10.3.9.1   若系泊链5环组的长度不足，且仅为偶然发生时，系泊链可用高于规定的拉力试验载荷，

但不高于认可的载荷对系泊链进行拉伸。若长度超过规定的偏差，则超长的链环应予以切除，并采用

10.3.9.2的规定予以替换。经拉伸处理的链环应在报告中记录。

10.3.9.2   如果单个链环发现存在缺陷或不满足其他适用要求，则缺陷链环应予以切除并用替换链

环替代。替换链环的单独热处理和检查程序应经船级社的同意。其他修补的方法应经船社和最终用户

的书面认可。

10.3.9.3   如果目检或磁粉检测发现闪光焊缝区存在裂纹、划伤等其他缺陷，则可采用打磨方法去

除。打磨深度应不超过名义链径的5％，且打磨部位与其周围的表面应平顺过渡。打磨后链环尺寸仍应

符合标准要求。

10.3.9.4   如果超声波检测发现闪光焊缝内部存在超标缺陷，则该链环应予以切除，并按10.3.9.2的
要求替换。

10.3.9.5   如果链环的直径、长度、宽度及横档位置不符合规定的要求时，则应将这些链环与其左、

右两侧各20个共40个链环作相应的尺寸比较。如果其中有两个以上的链环的同一尺寸不合格，则应对

该节所有链环的尺寸进行测量。不合格的链环应予以切除并按10.3.9.2的要求替换。

10.3.9.6   如果破断试验失败，应立即通知验船师，一起进行全面检查以确定失败的原因。并在同

一取样长度内的系泊链上再取两个试样进行附加破断试验。只有复试全部合格并根据失败原因分析不

属产品质量问题，才能确定该取样长度的系泊链试验合格。只要有一个附加试样试验不合格，该试验

环所代表的系泊链应予以报废。并取相同长度试验合格的链段替代。

10.3.9.7   如果拉力试验中，加载段中有一个链环失败，则应立即通知验船师，一起进行全面检查

以确定失败的原因。除上述试验失败原因调查外，还应从该试验失败链环的两侧各取一个拉断试样进

行试验。只有两个破断试验均合格并根据失败原因分析不属产品质量问题，才能确定该节系泊链试验

合格。若有一个附加试样试验不合格，该加载段长度的系泊链应予以报废。如果在试验段中发生两个

或更多个链环失败，则该段系泊链应予报废。上述试验失败原因调查应特别着重于那些会引起其他取

样长度的系泊链失败的因素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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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8   对于链环材料的拉伸和冲击试验的复试的要求应符合本篇第1章第2节的相关规定。如果

复试不合格，则该试样所代表的整节系泊链应予拒收。

10.3.10   标记、证书和文件

10.3.10.1   经本社检验合格的系泊链，应按在下述位置打上标记：

(1)  系泊链的端部；

(2)  不大于100m的每一间隔处；

(3)  替换链环上；

(4)  与卸扣或替换链环相邻的链环处。

所有打上标记的链环应在产品合格证书上注明。标记应能识别系泊链的始端和末端。除上述标记

外，连续长度系泊链上属同一炉次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普通链环应打上明确的和可追溯其制造过程的

标记。这些标记在系泊链的预计寿命内应始终字迹清晰。

10.3.10.2  在链环的横档上应作如下标记：

(1)  系泊链等级；

(2)  证书编号；

(3)  本社的印章。

证书编号可以为缩写或其他等效的标记。但如使用，则应在证书中予以说明。

10.3.10.3   系泊链证书应包括替换链环位置和数量的信息。如果证书编号和替换链环号码为缩写或

其他等效的标记，则应在证书中予以注明。

10.3.10.4   制造厂应对每根长度连续的系泊链提供一本完整的、装订成册的系泊链检验和试验文

件。该文件应包括所有的尺寸检查、试验和检验报告、无损检测报告、制造过程记录、照片以及任何

不合格、矫正和修整的记录。此外，还应包括材料合格证书、替换链环的位置和数量。

应对每根连续的系泊链发给单独的证书。其所有附带文件、附录和报告均应注明该证书的编号。

制造厂有责任以安全并可随时调用的方式负责保存所有有关文件至少10年。

10.3.11   附件的试验和检查

10.3.11.1   本小节适用但并不限于成品系泊链用附件(如肯特卸扣、末端卸扣、转环和转环卸扣)的
试验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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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   经最终热处理后，所有附件应在验船师在场时，进行拉力试验、破断试验和力学性能试

验。如果制造厂有拉力试验记录程序，并能使验船师满意，则验船师可不必见证所有拉力试验，但验

船师应确认试验机已经校准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试验和检查前，所有附件表面应无氧化皮、涂漆

或其他覆盖物。

10.3.11.3    所有附件均按对应有档系泊链等级规定和规格的载荷进行拉力试验。

10.3.11.4   系泊链附件应以至少每批(不超过25个)取一个作为试样，按对其适用系泊链的等级和规

格规定的载荷进行破断试验。每批应是源于同一炉钢和同一热处理批次。

单个制造或小批量制造的附件(少于5个)，经本社批准，可采用其他等效方法进行试验。

经破断试验后的附件应毁弃不能作为系泊的组成部分使用。

10.3.11.5   拉力试验后，每批(相同类型、相同尺寸、相同公称强度且不超过25个)附件中应至少取

一个附件校核尺寸。制造厂应提供一份满足订货合同要求的声明。

10.3.11.6   系泊链附件尺寸公差应不超过下列值：

公称直径：0％～+5％；

其他尺寸：±2.5％。

这些公差不适用于机加工表面。

10.3.11.7   在热处理后并经拉力试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全尺寸附件作为试件，取样进行力学性能试

验。除附件形状特别复杂外，不允许采用分离的代表试件。

10.3.11.8   锻造卸扣和锻造肯特卸扣应在其卸扣的冠部，参照图10.3.8.8(1)，制取一套三个冲击试

样和一个拉伸试样，其中冲击试样应取自弯曲半径的外侧。对较小直径的卸扣，冠部因几何尺寸而无

法截取拉伸试样时，拉伸试样可以在其直段上截取。拉伸性能和冲击值应分别满足表10.3.8.8(3)的要

求。其他几何形状复杂的附件的取样位置应经CCS同意。

10.3.11.9   单个或小批量(小于5个)生产的附件，可由制造厂用书面方式详细列出替代试验的方案，

提交CCS同意。

10.3.11.10   销的力学性能试验应参照图10.3.8.8(1)右侧图示，从与成品销相同直径、专用于试验

的销的中段中取样。对于整根销，所取的直径应代表较细的直径。力学试验试样可取自于一个与最终

的销直径相同，但含有试验段和热处理缓冲段的延长样品销中，其中中部试验段的长度已确定。热处

理后要切除的保护段长度应至少等于一个销的直径。试件可以从此延长的销中取出，如图10.3.11.10所
示，保护段和试验段应取自销的同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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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试验段  受保护段

图10.3.11.10  受保护段和试验段的位置

10.3.11.11   拉力试验后，应按下列要求进行无损检测：

(1)  对每个附件的表面进行近观目检，应特别注意机加工表面和高应力区域。所有非机加工表面

均应采用喷砂或喷丸进行清理，以便进行彻底检查。所有附件均应进行磁粉或渗透检测。

(2)   应按认可的标准和工艺进行无损检测。相关的验收标准应提交CCS审核。

检验合格后制造厂应提供一份合格证书，该证书中应包括检测方法和操作者证书的主要信息。

10.3.11.12   如果附件的任一试验失败，则其代表的那批附件不能验收。如果能确定失败原因及证

实其余任一附件均不存在会造成该失败的因素，并得到验船师的认可，则该批附件仍可验收。

10.3.12   附件的标记、证书和文件

10.3.12.1   每一经本社检验合格的附件，均应打系泊链的等级标记。

10.3.12.2   证书编号可以为缩写或其他等效的标记，但应在证书中予以注明。

10.3.12.3  制造厂应对每一份订单提供1本完整的、装订成册的附件检验和试验文件。该文件应包

括所有的尺寸检查、试验和检验报告、无损检测报告、制造过程记录、任何不合格、矫正和修整的记

录。

10.3.12.4   应对每种类型的附件发给单独的证书。所有附带文件、附录和报告均应注明该证书的编

号。制造厂应负责保存所有有关文件至少10年。在保存期内，上述文件应保存完好并可随时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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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非金属材料

第1章  通    则

第2节  试验与检验

1.2.2.2“......以同样的工......”改为：“......以同样的工艺......”。

1.2.2.3“......试功尽弃验......”改为：“......试验......”。

第2章  塑 料 材 料

第1节  一 般 规 定

2.1.2.3“......固化成不溶不熔”，改为“.......固化成不溶不熔的模塑料”。

第2节  原  材  料

2.2.6.6中“压缩强度和弹性模量......”改为“压缩强度和压缩弹性模量”。

2.2.7“树脂基座垫片等浇铸料”改为“环氧基座等垫片浇注料”。

2.2.7.1中“......树脂浇铸料......”改为“......环氧浇注料......”。

2.2.7.2中“浇铸料”改为“浇注料”。

2.2.7.3改为：

“2.2.7.3   用于认可的浇注料应按其在实际施工中的最小放热量条件浇注样品并进行以下的各项认

可试验。”

2.2.7.4中“浇铸料”改为“浇注料”。

2.2.7.5改为：“固化后的浇注型环氧机座垫片应测定下列性能：”

2.2.7.5(6)和(7)改为：

“(6)  吸水率（在人造海水、蒸馏水中浸泡7天）

  (7)  吸油率（在柴油、润滑油中浸泡7天）

2.2.7.6“浇铸料生产厂......树酯垫片......”改为：“浇注料生产厂......环氧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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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7 整条修改为：

“2.2.7.7   拟认可的环氧机座垫片的使用条件为：在使用过程中由设备本身自重产生的静载荷通常

应不大于0.7N/mm2，环氧垫片承受的最大静载荷（设备自重加螺栓紧固力）通常应不大于4.5N/mm2，

使用温度不超过80℃。浇注体的性能要求见表2.2.7.7。

                      环氧机座垫片浇注体性能要求                  表2.2.7.7

压缩强度

N/mm2

压缩弹性模量

N/mm2

巴柯尔硬度 热变形温度

℃

可燃性 吸水率

%
吸油率

%

≥120 ≥5000 ≥35 ≥80 自熄 ≤0.9 ≤0.9

2.2.7.8 中“浇铸料”改为“浇注料”。最后加一句：“其中拉伸强度应不小于34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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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混  凝  土

第3节  钢筋混凝土

6.3.4.3“ a = 1.0*10-5/℃”改为“ a = 1.0*10-5/℃”。

6.3.7.6（2）“360kg/m3”改为“360kg/m3”。

第7章  纤  维  绳

第2节  海工用纤维绳

7.2.2.1“聚酰亚胺”改为“聚芳酰胺”。 HMPE改为UHMW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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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焊    接

第2章  焊 接 材 料

第4节  埋弧自动焊的焊丝-焊剂

表2.4.5.1注①最后一句“此情况仅适用于25mm以下板厚。”改为“此情况仅适用于25mm及以下板厚。”

第5章  船体结构的焊接与铆接

第3节  焊接检验与修补

5.3.2修改如下：

“5.3.2   焊缝质量检验

5.3.2.1   船体结构施焊完工后，应对所有焊缝进行外观检查。焊缝表面应成型均匀、平顺地向母材

过渡，无过大的余高，不应有裂纹、未熔合、单面焊根部未焊透等缺陷存在。表面气孔和咬边等应在

允许范围以内。

5.3.2.2   焊缝的内部质量可采用射线、超声波或其他适当的方法进行无损检测。必要时有些焊缝还

应增加适当数量的磁粉或渗透检测。无损检测的方法、工艺和评定标准应经CCS同意。

5.3.2.3   船体焊缝无损检测的数量和位置可由船厂和CCS验船师之间商定。必要时，验船师可要求

增加无损检测的数量。

5.3.2.4   对于在船中0.6L范围内船体强力甲板和外板，拍片数量可以按下式作为计算的基础：

n = 0.25 (i + 0.1WT + 0.1WL)

式中：n —— 船中0.6L内的拍片数量，张；

    i —— 船中0.6L内的纵、横向对接焊缝交叉处的总数；

  WT——船中0.6L内的横向对接焊缝的总长，m；

  WL——船中0.6L内的分段合拢的纵向对接焊缝的总长，m。

射线检测的布片密度应按钢材的材料级别从高到低递减，钢材的材料级别见CCS《钢质海船入级

规范》第2篇第1章有关规定。

纵横向对接焊缝交叉处的布片方向应平行于横向对接焊缝。

5.3.2.5   在船中0.6L以外船体强力甲板和外板，拍片数量约为5.3.2.4规定区域数量的10%～20%，且

允许采用适量的超声波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其中，关键区域（如轴包板、艏艉柱区域、艏部波浪抨击区和冰区加强区域等）的检测密度应大

于其他区域。

5.3.2.6   对船底、舷侧和甲板纵骨的对接接头的无损检测要求，为在船中0.4L范围内每10个检测1
个，0.4L范围外每20个检测1个。



第29页

5.3.2.7   对除5.3.2.4～5.3.2.6外的船体结构，下列重要部位的焊缝也应采用适当方法随机抽样进行无

损检测：

(1)   船体结构中规范要求全焊透的角焊缝，如：

a.  舱壁与甲板、底板、顶凳或底凳面板的连接；

b.  主机座面板与腹板的连接；

c.  挂舵臂和尾轴架对船体结构；

d.  舵封板对舵铸件的连接区域；

e.  起重机(柱)基座全熔透焊缝；

f.  船中0.6L范围内强力甲板、舷顶列板、船底板上开孔尺寸超过300mm的补强件焊缝。

(2)   内底、其他连续甲板和舱壁及其连续纵骨的对接焊缝；

(3)   集装箱船或其他船舶长度超过0.15L的纵向连续舱口围板及顶板的对接焊缝；

(4)   由结构强度直接计算或疲劳强度评估确定的关键部位的焊缝；

(5)   其他认为重要的、承受高应力的或失效后可能影响重大的受力焊缝。”

5.3.2.8   除本节5.3.2.3～5.3.2.7的规定外，对于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的液货舱尚应对下列部位进

行无损检测：

(1)   液货舱舱壁板上所有的焊缝十字交叉处；

(2)   液货舱周界焊缝应探测表面裂纹，探测的长度应至少为液货舱周界焊缝总长度的10％；

(3)  当舷侧和船底纵骨以及纵舱壁水平扶强材在横舱壁处中断时，除本条(2)要求以外，上述构件

与横舱壁连接的焊缝应探测表面裂纹。探测的长度应至少为骨材与横舱壁连接焊缝总长度的10％；

(4)  当纵向构件和纵舱壁水平扶强材在液货舱内并连续地通过横舱壁时，除本条(2)要求外，其与

横舱壁连接的焊缝应探测表面裂纹。探测的长度对舷侧和船底纵向构件至少为总长度的30％，对纵舱

壁水平扶强材至少为总长度的20％；

(5)  当横向构件连续地穿过液货舱纵舱壁时，该构件与周界连接焊缝应探测表面裂纹。探测的焊

缝长度至少为总长度的10％。

5.3.2.9   当无损检测发现焊缝内部有不允许存在的缺陷，并认为该缺陷有可能延伸时，则应在其延

伸方向（一端或两端）增加检测的范围，直至达到延伸缺陷完全终止为止。

5.3.2.10   当实际检测过程中发现合格率低于80%或对个别部位的焊缝质量存疑时，验船师应根据

具体情况，适当增加检测数量。

5.3.2.11   无损检测的位置和结果应记入报告，并应提交CCS验船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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